
休学期满学生处理程序
1.每学期期末教务处提供休学期满学生名单至相关分院；

2.相关分院在学生休学期满的当学期开学前联系学生和家长来校办理继续休学、复学或退学手续，保存联系学生和家长的电话记录并注明联系时间。
3.学生本人愿意来办理的，按正常程序进行。

4.学生本人不愿来校办理继续休学、复学或退学手续，相关分院在休学期满后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学生或家长寄送书面处理意见，相关表格，并保存送达情况记录、书面处理意见复印件和相关发票。
5.相关分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审议休学期满学生处理事宜，并向学工分管领导宣海江书记汇报；
6.将分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处理材料提交至教务处，处理材料包括：

（1）分院对学生的处理情况说明并签署意见；

（2）与学生和家长的电话或谈话记录；

（3）书面处理意见复印件、送达情况记录和相关证明材料。
7.教务处根据分院提供的材料提交院长办公会议讨论。
8.院长办公会议讨论研究决定，学院发文并公示。
9.相关分院将退学处理文件以挂号信的的方式寄送给学生。
注：对于学生不愿来校办理相关手续，都以此方式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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